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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

签署线上平台推广销售项目委托运营协议书 

暨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签订的协议为营销服务协议暨战略框架协议，协议为期三年，履行的

持续性取决于推广销售的效果，如果效果未达预期，有可能调整或提前终止，具

体实施内容和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●本协议合同期限内，预计销售额 1.5 亿元人民币，推广费投入上限 4,500

万元人民币；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●本协议预计销售额 1.5 亿元人民币是 3 年协议期内双方的销售目标，具

体实际销售结果取决于市场营销推广效果，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7 月 8 日

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线上平台推广销售项目委托

运营协议书暨战略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天马食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马食品”）与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元隆雅图”）控股子公司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谦玛网络”）

签署《鳗鲡堂线上平台推广销售项目委托运营协议书》和《鳗鲡堂-上海谦玛销

售+框架委托协议书》，双方将就新媒体营销的电商代运营服务开展全方位合作。 

协议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

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次协议签署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

公司住所：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 515 号 903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孙震 

注册资本：1,2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1-06-01 

经营范围：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，软件开发，企业营销策划，公关活动组织策划，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各类广告，

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，创意服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谦玛网络总资产为 136,877,258,93

元，净资产为 76,478,461.79 元，营业收入为 310,866,328.63 元，营业利润为

48,083,315.17 元，净利润为 45,034,856.22 元，上述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：谦玛网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其

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谦玛网络是上市公司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

002878）的控股子公司，是一家全方位的新媒体品牌整合营销机构，致力于打造

国内顶尖的新零售生态服务平台，以新媒体为基因，平台化整合流量、产品、内

容、销售为一体，通过有效的创意+流量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营销解决方案，帮助

企业利用新媒体，传播企业品牌理念，连接消费者，提升产品销售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福建天马食品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协议内容 

天马食品与谦玛网络本次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项目名称：鳗鲡堂全线产品天猫旗舰店销售及品牌推广。 

2、服务时间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3、谦玛网络负责鳗鲡堂全线产品天猫旗舰店销售及品牌推广，工作内容包

括： 

（1）鳗鲡堂年度品牌规划； 

（2）鳗鲡堂天猫店旗舰店运营及推广； 

（3）鳗鲡堂年度数字媒体运营及推广，包含但不限于抖音及快手； 

（4）鳗鲡堂产品图、详情页等创意与设计； 

（5）鳗鲡堂产品视频拍摄及制作； 

（6）谦玛网络每月按照工作计划推进项目执行，依据本协议约定的销售目

标，按时完成销售任务，完成工作数据的统计并按时向甲方交付。 

4、谦玛网络工作目标和天马食品费用投入如下： 



（1）合同期限内，预计销售额 1.5 亿元人民币； 

（2）合同期限内，天马食品推广费投入上限 4,50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合作期限 

1、本协议执行期限为三年。 

2、合同期限内，完成 1.5 亿元人民币销售额，合同期满后，将优先续签 2

年合同。 

四、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天马食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是专业从事鳗鱼、鲭鱼等高档水产品及鸡鸭禽

类的鲜品和熟食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一体化供应商，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食品品

牌。谦玛网络是一家全方位的新媒体品牌整合营销机构，本协议签署后将为天马

食品提供基于新媒体营销的电商代运营服务，能够为天马食品提供精准的营销投

放策略，能够有效提升“鳗鲡堂”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，通过电商直接转化

销售，能有效促进公司食品板块销售和市场开拓力度，从而推进公司做国内鳗鱼

食品第一品牌目标的达成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协议为期三年，履行的持续性取决于推广销售的效果，具体实施内容

和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，本次推广费投入上限占预计销售额的比率较大，存在

推广销售或利润目标不达预期的可能，如果效果未达预期，有可能调整或提前终

止。 

2、本协议合同期限内，预计销售额 1.5 亿元人民币，推广费投入上限 4,500

万元人民币；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3、本协议预计销售额 1.5 亿元人民币是 3 年协议期内双方的销售目标，具体

实际销售结果取决于市场营销推广效果，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如后续合作事项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的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

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鳗鲡堂线上平台推广销售项目委托运营协议书》； 

3、《鳗鲡堂-上海谦玛销售+框架委托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


